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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壹壹壹、、、、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   

一、我國四面環海，是典型的海島國家，海域與陸域交接之帶狀區域，具

有高度敏感、脆弱、多元及不可逆等環境特性，一經破壞，甚難復原，

為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，保護、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之資源，防

治海岸災害及環境破壞，於 104 年 2月 4日公布施行「海岸管理法」（以

下簡稱本法）。 

二、本法係以「維繫自然系統、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、因應氣候變遷、防

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、保育與復育海岸資源、推動海岸整合管理，

並促進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」為立法目的。主要透過「整體海岸管理

計畫」明訂海岸地區整體利用指導原則，引導及整合海岸地區之管理，

且以所訂「海岸保護計畫」、「海岸防護計畫」積極保護自然資源及防

治災害，並指導建構海岸地區開發建設之審查許可機制，以及進一步

管制近岸海域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興建，以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使

用。 

三、配合本法之推動實施，本部已於 104 年 8 月 4 日公告海岸地區範圍、

105年 2月1日發布「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」等 5項子法，並於 106 年 2月 6日公告實施「整體海

岸管理計畫」。除前揭海岸管理業務，尚有第 6 條「海岸管理白皮書」、

第 31 條「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適用項目」……等相關

配套機制及措施亟待完成，俾能依法管理及執行，爰辦理本計畫以完

備前揭相關機制，以利海岸管理業務之順利推動。 

四、本計畫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與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簽訂委託

契約，前於 106 年 3月 28 日召開期初報告審查會議，並於 106 年 5月

12 日召開第 1次專家學者座談會，依契約規定期限於 106 年 5月 28 日

前檢送期中報告書，為廣納專家學者、有關機關之意見，及審查本案

期中報告書內容，爰召開本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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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貳貳貳、、、、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   

一、主席致辭 

二、作業單位說明 

三、規劃單位簡報（30 分鐘） 

四、綜合討論 

五、散會 


